
苗栗縣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五條修正草案 
第一條  為健全監視系統之設置管理，以維護治安，保障人民權益，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監視系統，指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鄉（鎮、市）公所為治安需求設置監視公共場所之

攝錄影音設備。 

第三條  監視系統之設置及管理，除為維護機關安全及其他專用目的

設置之監視系統外，應依本辦法規定為之。 

第四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苗栗縣警察局。 

     依本辦法申請設置監視系統之機關為管理機關。 

第五條  監視系統應設置於治安要點、交通要道匯集區域、重要路口、

偏僻巷弄及其他公共安全上有需要之公共場所。 

第六條  申請設置監視系統，應自編(籌)設置經費並經主管機關同

意。 

第七條  申請設置監視系統，應以公文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監視器數量、監控機房、監視器位置及攝影方向配置圖說。 

   三、設置處所之所有權證明文件或使用權同意書。 

   四、管理人姓名、職稱、所屬單位、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 

   五、維修及運作經費。 

   六、監視系統之管理維護及相關考核規定。 

     前項申請資料有缺漏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視為撤回。 

     監視系統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且現仍繼續運作之管理機

關，自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應訂定監視系統之管理維護及

相關考核規定。 

第八條  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申請後，應於一個月內完成書面資料審查，

必要時得邀集本府民政處、工務處、水利處、當地鄉（鎮、市）



公所及相關機關共同會勘；且得通知設置地點之村（里）長及申

請設置機關會勘或到場說明。 

第九條  監視系統設置完成後，管理機關應函請主管機關查核，主管

機關經審查符合設計圖說後，始得開始使用。 

第十條  管理機關申請設置之監視系統，應指定管理人員，並報主管

機關備查；管理人員變更時，應辦理移交，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一條  監視系統之主要攝影方向，應以公共場所為主，不得針對

特定私人處所設置。  

第十二條  監視系統設置應取得合法電源，並加裝電路保護設備。 

第十三條  監視系統之儲存裝置須至少儲存十五天歷史影音資料。 

      監視系統影音資料，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因調查犯罪及

其他違法行為，有繼續保存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

成時起一年內銷毀之。  

第十四條  執行機關得隨時檢查監視系統之管理維護及其攝錄影音資

料保存情形，管理人員不得拒絕。 

第十五條  監視系統所攝錄之影音資料應予保密，非依法定程序，不

得處理及利用。 

      公務機關因執行職務之需要，得向管理機關申請調閱監視

系統影音資料，必要時並得複製、利用。 

      人民有調閱、複製監視系統影音資料之必要時，得向管理

機關申請。 

      管理機關設置之監視系統，其攝錄影音資料之處理及利用

之細節性規定，得由管理機關另定之。 

第十六條  監視系統設置後，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執行機關督促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者，主管機關得通知變更管理人員；未依規定變

更者，執行機關將於本縣治安會報提報檢討： 

一、擅自變更監視系統設置地點者。 

二、擅自將攝錄影音資料提供他人調閱、複製者。 

三、未善盡管理責任，致使攝錄之影音模糊不清者。 



四、無故停止運作三個月以上者。 

五、其他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 

第十七條  私人或團體捐贈監視系統經費，不得指定特定地點或數量。

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捐款限用於監視系統之設置、維修及運作費用。 

第十八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